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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具体措施等有关规定，进一步转变作风，加强管理，减少会议数量，压缩会议规模，提高会议质量，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会议费管理办法（暂行）》（宁财（行）发〔2014〕5号），结合本局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会议是以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名义组织召开的各类会议，以及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事业单位牵头组织以局机关名义召开且要求各市、县局相关人员参加的业务会议。不包括局党组会议、局务会议、局领导周工作例会、处（室）务会议、直属事业单位内部研究工作会议和党内生活会议。
第三条  全区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业务会议实行计划管理。全区药品监管工作会议每年召开1次，由综合处负责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审批。
业务会议由各处室根据年度工作安排，于每年11月20日前向综合处提交下年度会议计划,并逐项填写《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会议计划申请表》（附件），由综合处编制年度会议计划草案，提请局务会议审定。
第四条  未纳入年度计划的会议原则上不得召开。确因特殊原因需要，须由主办处室事先书面请示分管局领导同意后，报局长或局务会议审定。分管局领导对会议数量、质量、效率等负主要责任。
第五条  全区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会务工作由综合处负责，会期一般不超过2小时，最多不超过0.5天，会议代表一般不超过150人，工作人员控制在代表人数的8%以内。会议场所一般按自治区有关规定到定点场所召开，会议经费不超过460元/人天的定额上限。
各类业务会议应优先采取电视电话、网络视频会议方式召开；确需集中开会的，会议场所一般安排在局机关会议室，会议经费不超过140元/人天的定额上限，且不得产生住宿费。
第六条  会议费应在会议结束后1个月内报销完毕。报销会议费时应提供会议审批文件（《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会议计划申请表》）、会议通知及实际参会人员签到表、定点饭店等会议服务单位提供的费用原始明细单据、电子结算单等凭证。
未列入年度会议计划或未履行审批手续的会议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一律不予报销。超标准超范围开支的会议经费不予报销。
第七条  各业务处室、直属各事业单位组织行政相对人参加的监管工作例会、企业负责人约谈会等由分管局领导审批，报综合处备案。
第八条  本办法由综合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会议计划申请表
附件：
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会议计划申请表
	会议名称
	

	召开会议的理由及会议内容（议程）
	年  月   日
处室（单位）负责人签字：        （处室盖章）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会议天数
	
	会议人数
	

	经费预算
	
	经费来源
	

	综合处
审查意见
	


	分管领导
审核意见
	



	局长或局务会议审批意见
	





